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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师范学校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落实学校交通安全工作职责，真正把学校交通安全

工作落到实处，确保师生人身安全，杜绝交通事故发生，根据学

校实际情况制定以下制度：

一、总则

（一）为加强校园学生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保障广大

学生的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

法》和《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本

制度。

（二）学校应当遵守有关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法律、法规和

规章，建立健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制度和安全应急机制。

（三）校长为学校学生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负责

校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和学生出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以及学生春（秋）游和其他教育教学活动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

作。



（四）班主任老师任课老师是具体责任人。学校要动员全体

教职员工，将责任落实到人，齐抓共管，把防范交通事故的工作

落到实处。

（五）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全体师生员工的安

全意识。学校要以各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努力增强全体师生安

全第一的意识，提高全体师生的安全素质。加强对学生的常规训

练，努力提高他们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二、安全教育

（一）学校本着“教育在先，预防在前”的原则，广泛、深入

地开展宣传教育，努力增强全体师生安全第一的意识，提高全体

师生的安全素质。加强对学生的常规训练，努力提高他们应对突

发事件的能力。

（二）学校要对使用交通工具上、下学的学生，根据年龄特

点，分别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对回家、回校乘车学生的教育：

不乘坐低速载货汽车和三轮汽车、拖拉机及其他没有接送资质的

车辆，不乘坐“黑车”、“病车”和“超员车”；乘车时不抢上、不抢

下，等车停稳以后才能上、下车，上、下车时不能使用跳跃动作，

要当心被车门挂住衣服或书包；乘车时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能伸

出车窗外，不能向车窗外扔东西等。

（三）对骑自行车学生的教育：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规则，

只能在非机动车车道上骑车，不得在机动车道上骑车；不要闯红

灯；不要几个人并排骑行；自行车不准搭人等。对步行的学生，



要教育和提示他们特别注意经过十字路口和横穿道路时的交通

情况。

（四）学校应通过家长会等形式，对学生家长进行道路交通

安全教育，增强学生家长的安全责任意识，杜绝学生家长使用或

租用“三无”车辆或没有接送资质的车辆接送学生，形成学校、家

庭和社会共同预防学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发生的联动机制。

三、安全管理

（一）坚决杜绝将校园、操场等出租用于停放社会车辆、从

事其他非教学活动以及其他可能危及学生安全的活动。

（二）学校开展大型体育活动以及其他大型学生活动，必须

经过主要街道和交通要道的，应事先与公安交警部门共同研究安

全措施并加以落实。

（三）学校应当按国家、省、市、县有关规定，积极主动与

交通、公安部门联系，落实保障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的各项措施，

在校园周边创造秩序良好、有安全保障的交通环境。

（四）学校要建立健全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档案，记录日常安

全工作、安全责任落实、安全教育、安全检查、安全隐患消除等

情况。

四、安全责任

严格实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坚持

“谁主管，谁负责”，对措施落实、成效明显的个人，将予以表彰;

对责任心不强、工作不落实的，或因失职渎职，玩忽职守，导致



发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将按照《学校安全事故责任追究的规

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五、实施细则

（一）校外车辆未经允许不得进入校园内，特殊情况需经相

关业务部门同意、登记、测温、查看健康码后方可进入。

（二）进入校园内的所有人员、车辆都必须遵守有关交通法

规和本规定。

（三）各种车辆进出校门必须服从门卫执勤人员指挥，自觉

接受门卫检查。

（四）各种车辆进入校园，须按规定路线、速度行驶；机动

车进入校园后车速不超过每小时 25 公里，严禁鸣笛，严禁超速。

（五）各种车辆不得在校内随意停放。非本校机动车辆，未

经允许夜间不得在校内停放，经允许过夜停放的车辆，应在指定

地点停放。

（六）校园内禁止学生骑自行车，严禁学车、练车、无证驾

驶、酒后驾驶。

（七）机动车辆出门要自觉接受检查，对载有货物的车辆要

履行手续后方可放行。

（八）举办校内大型活动，应按照有关规定，安排专人指挥

车辆在活动场所附近指定位置有序停放；

（九）如遇校内施工，施工单位须在施工现场设置明显的安

全警示标志。



（十）不允许学生乘坐无牌、无证、无营运手续、农用车辆

及技术状况不好的机动车辆。

（十一）对违反以上规定者，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和处分。

六、附则

发生学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时，学校应当按照《学生伤害事

故处理办法》和《学校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规定的原则和程

序等，及时实施救助，并进行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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